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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市金研〔2018〕7 号

赣州市金融研究院 2018 年度课题招标公告

为充分发挥赣州市金融研究院（以下简称“研究院”）服务赣州

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和省次金融中心的实践需要，根据中共赣州市

委、市政府及江西理工大学统一部署，现就研究院 2018 年度课题进

行公开招标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招标课题

1.探究地方金融市场数据的开发及运营模式；

2.绿色金融发展模式以及地方金融机构服务绿色发展路径研究；

3.赣州市区域性金融中心与省次金融中心建设的路径研究；

二、招标对象

1.课题面向全国公开招标，具有法人资格单位的高等院校、科研

院所、机关单位、咨询机构、大中型企业、行业协会以及其它符合条

件的机构或组织均可申报。投标人必须是课题的实际负责人，能保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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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够时间和精力从事课题研究。

2.课题组负责人须具有副高级以上（含副高级）专业技术职称、

党政机关副处级以上（含副处级）领导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，并具有

较强的组织和协调能力、较高理论素养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
3.实行课题责任人负责制。一个课题组只能确立一名课题责任

人，主持课题研究工作。课题组应有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部门人员等

3人以上，成员必须具有金融研究或者工作背景且对赣州市金融状况

有一定了解。允许跨部门跨单位择优选择课题组成员。

4.本次招标课题主要侧重于实践研究。研究内容应紧紧围绕赣州

市实际，提出的对策建议应具有扎实理论基础、较强针对性和可操作

性。

三、投标方式

登录赣州金融网(http://www.gzjrw.com.cn)或者江西理工大学

科学技术处网站，下载并填写《赣州市金融研究院研究课题申请评审

书》（A 表、B 表各 5 份），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前寄至研究院，同时

报送电子文档一份。通过资格审查后，6 月下旬提交课题招标评审鉴

定委员会评审，择优确定中标单位。

四、资助经费与研究期限

1.每项课题经费为 8万元，研究成果提交的截止日期为 2019 年

6月 30 日。

2.金融研究院课题经费采用一次核定，分两期拨付方式，课题立

项后拨付第一期 50%的经费，结题后拨付第二期剩余 50%的经费。金

http://www.gzjrw.com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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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研究院组织中期检查后，如中期检查不通过，则金融研究院有权停

止合同，并终止下拨 50%经费。

3.课题立项后经费统一由研究院拨付至研究人员所在单位，由研

究人员所在单位负责管理，研究院对经费使用具有监督义务。

五、结题要求

课题结题严格按照《赣州市金融研究院（江西理工大学金融研究

院）科研课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执行。

1.提交课题研究报告 1 份。

2.提交 1 万字左右的课题摘要 1 份。

3.提交 5000 字左右的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1-3 份。

4.提交提炼主要观点后形成的《赣州金融要参》1-3 份。

5.课题结题由研究院组织专家进行验收。

六、中标者责任和义务

1.课题中标者应按合同约定的要求组织和开展课题研究，并定期

或不定期地向研究院报告研究进展情况，接受其指导。逾期不能结题

者视为违约，按情节轻重扣减相应的课题研究经费。

2.凡课题未通过验收者，应根据专家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，在规

定时间内修改、补充和完善。重新验收不合格者按违约予以撤项。

3.经鉴定验收后的课题研究成果，归研究院掌握和使用。未经批

准，任何人不得引用、扩散和公开发表。

七、联系方式

通讯地址：赣州市客家大道 156 号江西理工大学黄金校区新民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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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1 室，邮编：341000。

联系人：曾凯霖；邓蓉梅；电话：0797-8312786；18679741993；

邮箱：gzsjryjy@126.com。

赣州市金融研究院

2018 年 5月 25 日

mailto:gzsjryjy@126.com

	赣市金研〔2018〕7号

